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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乃至国际共运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而且表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一切财产保

护法律制度的基础。因此，学习江泽民同志“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精神，首先

必须借鉴外国保护私人财产的宪法制度。 

一、西方宪法普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是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的。1789 年的法国《人权宣言》

第二条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

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十七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1793 年雅各

宾派宪法在修改后的《人权宣言》中更进一步宣称：“财产为一切公民得自由处分其财富、其

收益、其工作与职业所收入的权利。”强调了私有财产的无限制性。1791 年生效的《美国宪

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的搜查与

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安东尼·奥格斯认为：“人们为着自己的目的而拥有和使用财

产的权利，可以从两个互相独立但彼此关联的观点来看。第一个包含了康德关于个人自治的

观念：‘显而易见，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财产是

自由的基本要素，从而对于作为道德存在的人的自我表现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从洛克到诺齐克的政治哲学都将其奉为神圣。”[1]“不管

其原型是取自美国还是法国，或是直接源于其他政治或意识形态源泉，许多宪法都对私有财

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有所宣示。1956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当时有效的宪法中，有 44 个载明

了这样的条款，而且这个统计有人认为还不是很完全。当然，这些统计还不包括像英国这样

的法律体系，那里权利特见于习惯法或法官造法，而不是成文的宪法文件”[2]。据荷兰的亨

利·范·马尔赛文和格尔·范·德·唐的研究，截至 1976 年 3 月 31 日，世界上 156 个国家

[3]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宪法资料，有 118 部宪法规定了私有财产权，占总数的 83.1%，没有规

定的只有包括中国 1975 年宪法在内的 24 部，占 16.9%[4]。在最近的 26 年里，又有 5 0 多个

国家制定或修改了它们的宪法。新制定的宪法中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有三种情况：一是

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独立后制定的宪法中都有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如 1978 年的《所

罗门群岛宪法》第三条规定“保护私人住宅和其他财产，禁止无偿没收财产”。二是改变了政

权性质的国家[5]。它们普遍从无到有规定了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如 1993 年经全民公决通

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以第三十五条共四款的内容规定了“私有权受法律保护”，第三十六条共

三款规定了土地私有。1991 年通过的罗马尼亚宪法第四十一条更以多达八款的内容“保护私

有权”，以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保障继承权。三是原有宪法经修改后使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为



有力。如韩国 1948 年宪法只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 1987 年经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则以

第二十三条的三款内容规定了“财产权的保障和限制”。 

至 20 世纪末，不在宪法中明确保护私人财产权或将私人财产权置于公有财产从属地位的

宪法已寥寥无几。 

二、西方宪法规定了对私人财产的征用补偿制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从统治中觉察到无限制的财产权对于全社会来说，并非

完全有利无弊。因而开始舍弃以往的财产权神圣的理论，转而创立财产权为社会职务的学说。

“今之解释财产权者，以为这种权利，并不是所有者的一种人权，而是随所有权而发生的一

种社会职务。因为财产所有者，负有这种社会职务，所以于其履行这种职务时，便应受相当

的保护；换言之，他有处分其财产的相当自由。这种保护，构成法律上所谓财产自由——财

产所有权”。“为适应‘社会利益’起见，在财产所有者的一方，应视财产权为社会职务，而

在社会一方，则应尊重这财产权”[6]。法国的狄骥是社会职务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宪

法》一书中认定“财产权在原则上不是所有者的一种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只是所有者的

一种有条件的可限制的权利，也可以说是所有者的一种有条件的可限制的社会职务”[7]。王

世杰、钱端升认为“社会职务说，不独在理论上较人权说为完善，即就事实言，各国晚近法

律关于财产权的规定，亦实倾向社会职务说；其限制财产自由的条文，倘不采用社会职务说

来解释，亦实不能得一完满的解释”[8]。 

进入 20 世纪以后，各国以社会职务说为理论基础，在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作保护性规定的

同时，也作限制性规定。这种规定最早见于为 1919 年的德国魏玛宪法。 

第一，私人财产有为社会服务的义务。财产权既然以社会利益为依据，是所有者的社会

职务，则所有者有履行其职务的义务。也就是说有运用财产的义务。魏玛宪法第一百五十三

条规定“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其内容及限制，以法律规定之。所有权为义务，其使用应同

时为公共福利之役务”。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土地之耕种及开拓，为土地所有者对于社会之

义务”。1991 年罗马尼亚宪法第四十一条第六款规定“行使所有权必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保

证睦邻关系，并履行法律规定或习俗要求所有者承担的义务”。 

第二，私人财产可以被征用。法国的《人权宣言》就已经意识到了为了公共需要，可以

有条件地剥夺私人的财产。《人权宣言》第十七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

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

剥夺”。正像克鲁泽所说的那样：财产权的无条件的不可剥夺性只是一句豪言壮语，在革命的

狂热和宪法的曙光中，人们很容易在屋顶上为它呐喊，但是事后冷静下来，真要实践它却是

几乎不可能的[9]。在当今世界，除了极少数宪法，如我国的现行宪法外，绝大多数宪法都有

私人财产的征用规定。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凡私产，非有公正补偿，不得收为公有。”

魏玛宪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公用征收，仅限于裨益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

1983 年最新公布的荷兰王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如因公益所需而征用财产，须依照法律规

定，并须事先保证给予充分补偿。” 



第三，征用必须得到合理的补偿。私人财产的征收与征用的合理补偿问题，最先出现在

宪法规定上。但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随着新独立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主权，对在本国

领土上的私人财产，不论其属于本国人所有还是外国人所有，实行征收或征用，出现了国际

经济法领域的国有化问题。1952 年 12 月 2 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 626 号决议(Ⅶ)，1962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 1803 号决议(ⅩⅧ)，1974 年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

及《行动纲领》《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等，明确肯定了国有化是主权国家全体人民自由

处置其自然财富和资源的不容剥夺的主权权利[10]。在国际经济法上，“国有化”即“征用”

的合法条件是“充分”(adequate)、“有效”(effective)、“即时”(prompt)，即补偿必须迅即、

合理。由于国有化已是公认的国际法律制度，因而各国宪法有关征用私人财产的规定，实际

上已演变成这种国际法律制度的国内化[11]。各国宪法规定的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征用应与

国际法律制度相一致。即征用必须要有充分、有效的补偿。“强制收用的范围无论如何扩充，

国家究不能不给所有者以赔偿金。盖法律即尚承认私产，则便应给私产以相当的保护；如果

私产所有者原无过失，仅因社会利益的要求，以致私产被国家无偿的强制征用，则究属未免

有悖公道。只有一方强制征用，以发展社会全体利益，一方酌予赔偿，以顾全私人的利益，

才是公道的办法。”[12]魏玛宪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公用征收，除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

应予相当赔偿。赔偿之多寡，如有争执时，除联邦宪法有特别规定外，准其在普通法院提起

诉讼。联邦对于各邦自治区及公益团体行使公用征收权时，应给予赔偿。”1953 年丹麦王国宪

法第七十三条规定“除因公共福利的需要，不得强迫任何人割让其财产。此种征用须依法律

之规定，并应给予充分的补偿”。1980 年智利共和国宪法在征用补偿方面规定得最为全面、具

体。该宪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款规定：“被征用者可要求普通法院审查征用行为的合法性并有

权要求赔偿确定蒙受的财产损失，赔偿办法通过共同协商或由法院依法作出裁决。如协商不

成，应以现金方式赔偿。支付全部赔偿费后方可支配所征用的财产。如协商不成，则由专家

按法律指定的方式临时确定赔偿办法。如对征用的依据有人提出质询，法官可根据已掌握的

情况下令中止财产的征用。” 

第四，征用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首先作出这一规定的是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有关

财产权保护的核心是第五条修正案，“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还有适用于州的第十四条修正案，“各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

由或财产”。在美国，人们一般认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或州滥用征用权，国会的立法和插入

听证会或类似的程序对管制或征用来说，是必经的但也是充分的程序性条件。尽管不是所有

的国家都把正当法律程序当成实质性的或程序性的法律原则，但各国宪法也涉及到私有财产

权保护方面征用程序的正当。实际上法国《人权宣言》就有类似的规定。只是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不断强化对“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解释，使之从纯“程序性”的法律

原则变成既有“程序性”，又有“实质性”的法律原则。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在宪

法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上试图引进正当法律程序原则。1992 年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只有依照法律规定和按照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为了公众和及时赔偿的需要，财产可以

未经所有者的同意被划归公用。” 

比较外国宪法，我们发现保护私人财产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

只有这样，我国的私人财产保护法律制度才会早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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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仅仅是从国际法与国内法一般关系原理而言的，实际上各国宪法的征用制度产生在先。20 世纪

下半叶，国际法与国内法在这一制度上产生互动。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法律系） 


